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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系统，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叶湘武先生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存在司法冻结的情况，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叶湘武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 次 司 法 冻
结股数（股）

48,771,644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43.4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5.54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起始日

2026 年 1
月22日

到期日

2029 年 1
月21日

冻结申请
人

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
民法院

原因

司法冻结

叶湘武先生尚未收到与上述司法冻结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书或通知。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湘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叶湘武

叶湘伦

毕元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12,252,286

2,127,724

304,300

114,684,310

持股比例（%）

12.76

0.24

0.03

13.04

累计被冻结数
量（股）

73,122,286

0

0

73,122,286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65.14

0

0

63.76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8.31

0

0

8.31

冻结类型

司法冻结

/

/

/

三、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叶湘武先生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比例超过50%，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叶湘武先生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

下调的情形；叶湘武先生尚未收到与上述司法冻结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书或通知，公司将持续

关注该司法冻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叶湘武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叶湘武先生所持有被司法冻结的股份，存在司法拍卖及后续被处置的风险。由于控

股股东存在债务纠纷的情况，若后续未能以其除持有公司股票以外的资产偿还债务，上述被

司法冻结的股份将被处置，公司的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冻结事项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未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活动和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3、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ST景峰 公告编号：2026-005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东668号T2栋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07

1,606

1

6,146,285,901

5,675,514,512

470,771,389

60.36

55.74

4.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冯兴亚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适用A股股

东）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5人，赵福全独立董事、肖胜方独立董事、周开荃董事、王亦伟

董事、洪素丽董事因有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全体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670,559,508

470,391,383

6,140,950,891

99.9126

99.9193

99.9132

4,336,604

380,006

4,716,610

0.0764

0.0807

0.0767

618,400

0

618,400

0.0110

0.0000

0.010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671,333,909

470,561,385

6,141,895,294

比例（%）

99.9263

99.9554

99.9286

反对

票数

3,465,503

210,004

3,675,507

比例（%）

0.0610

0.0446

0.0598

弃权

票数

715,100

0

715,100

比例（%）

0.0127

0.0000

0.011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671,323,808

470,531,385

6,141,855,193

比例（%）

99.9261

99.9490

99.9279

反对

票数

3,503,204

210,004

3,713,208

比例（%）

0.0617

0.0446

0.0604

弃权

票数

687,500

30,000

717,500

比例（%）

0.0122

0.0064

0.011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请审议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发友、刘春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8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5336 证券简称：帅丰电器 公告编号：2026-004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拟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等相关会计政策规定，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管理层初步判

断，公司2025年度预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4,500万元，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1,800万元，合

计约6,300万元。

● 本次拟计提资产及信用减值损失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最终计提金额将由公司

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后确定。

一、本次拟计提减值损失的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等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管理层初步判断，公司2025年度预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4,
500万元，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1,800万元，合计约6,300万元。

本次拟计提资产及信用减值损失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最终计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

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后确定。

二、本次拟计提减值损失具体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等相关会计政策规定，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基于公司当

前经营状况及对其未来经营情况的分析预测，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年末减值测试，具体情况

如下：

（一）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年末减值测试，经分析评估并初步测算，拟对部分存在减值迹象的

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在建工程、存货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经初步测试，2025年度公司

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4,500万元。

（二）信用减值损失

本次计提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等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信用

减值准备。经初步测试，2025年度公司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1,800万元。

三、本次拟计提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及信用减值损失合计约6,300万元，对公司2025年合并报表利润

总额影响预计约6,300万元。本次计提减值损失是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会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年

末的财务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以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审计报告及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05336 证券简称：帅丰电器 公告编号：2026-003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条规

定，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5,700万元到-3,800万元，

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200万元到-4,300万元，2025年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400万元到-5,500万元。预计2025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000万元到25,0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

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20,000万元到24,000万元，低于3亿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浙江帅丰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

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公司股票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股票停牌情况及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安排

如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

收入低于3亿元，将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情形，公司股票将于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牌。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根据

实际情况，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将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前一个交易

日作出公告，公司股票自公告披露日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公司股票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三、历次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4条第一款规定：“上市公司预计将出现第9.3.2条第一款规定

情形之一的，应当在相应的会计年度结束后1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2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次风险提示公告为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预计

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将至少再披露2次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事项

以上财务数据仅为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05336 证券简称：帅丰电器 公告编号：2026-002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情形：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

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

元。

● 业绩预告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经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5,700万元到-3,800万元，2025年年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200万元到-4,300万元，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400万元到-5,500万元。

预计 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000万元到 25,0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20,000万元到24,000万元，低于3亿元。

● 若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

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规定，公司

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5,700万元到-3,800万元，

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200万元到-4,300万元，2025年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400万元到-5,500万元。

预计 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000万元到 25,0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20,000万元到24,000万元，低于3亿元。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

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沟通。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7,362.9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030.0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759.62万元。

（二）每股收益：0.33元。

（三）营业收入：42,953.22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1、在集成灶整体市场需求放缓、同行业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公司销售量不及预

期，新增订单较少，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由于消费降级、消费倾向更趋谨慎等原

因，公司产品结构随市场变化有所调整，消毒柜款集成灶、传统烟机灶具等性价比产品品类占

比有所增加，导致产品均价有一定下降。

2、基于公司当前经营状况及对其未来经营情况的分析预测，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会计政策规定，经公司管理层初步判断，公司2025年度预

计对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在建工程、存货等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 4,500万元，对预付款

项、其他应收款等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1,800万元。最终计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后确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年度拟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3、预计2025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约1,2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涉及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

绩预亏是否适当和审慎出具专项说明。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及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具体准确的相关数据尚需经注册会计师确定，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预计2025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公司股票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可能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加“*ST”）。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

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5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大晶信息化学品（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晶信息）以及大晶信息的全资子公司晶虹生物

化学（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虹生物）和科利生物科技（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利生

物）、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徐州大晶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久日半导体材料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大晶新材）为申请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二审判决涉案金额约为26,097,889.91元（因涉及相关利息，实际给付的

金额以判决执行的金额为准，同时因二审判决中未提及二审补充鉴定费的具体金额，故前述

涉案金额中不包含二审补充鉴定费）。其中建设工程款20,694,035.04元、案件其他相关费用

3,632,537.00元及相关利息约2,571,317.87元（以截至2025年7月2日为计息时间预估），减去

应由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执行人，以下简称南通长城）向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及控

股孙公司支付的违约金800,000.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前期公司已根据谨慎性原则对本次诉讼事项

在二审判决中涉及的工程款利息及部分费用进行了计提，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二审判决尚未执行完毕，后续

公司将根据判决执行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次诉讼案件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3月26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原告南通长城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材的《民事起诉状》等相

关材料，南通长城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建设工程款和违约金，合计 20,606,460.00
元。收到《民事起诉状》后，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委托代理律师于2022年4月13
日向法院提交应诉材料，并于2022年5月20日提交《民事反诉状》。

2024年 2月 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苏0382民初3023号】（以下简称

一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08）。

2024年 2月 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一审判决，对案件提起上诉；2024年5月14日，公司收

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苏 03民终 4023号】和《传

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1）。

2025年 7月 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收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4）苏03民终4023号】（以下简

称二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7）。

2025年7月1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2025年8月13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市

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苏0382执300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2025年8月2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就南通长城未依法履行执行义务事项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11月11
日，公司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递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书》。2025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2025年12月3日，

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苏0382民初14558号】《民事调解书》。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久日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5）。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5）苏0382执3008号】中裁定被执行人

南通长城向申请执行人大晶新材、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大晶信息交付票面金额为 59,805,
733.50元增值税发票，但在强制执行阶段，因增值税发票存在税率争议，暂无法进一步推动执

行，且执行审限即将到期，经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委托代理律师与执行法官沟通

后，于2026年1月21日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递交了《撤回执行申请书》，自愿申请撤回对

被执行人的强制执行，如后续具备开具发票条件后，再申请恢复执行。

2026年1月22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5）苏0382
执3008号】，裁定如下：终结对（2024）苏03民终4023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前期公司已根据谨慎性原则对本次诉讼事项在二审判决中涉及的工程款利息及部分费

用进行了计提，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本次诉讼二审判决尚未执行完毕，后续公司将根据判决执行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

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诉讼案件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4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湖南弘润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8,000吨/年光引发剂H4酮
项目”（一期）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控股孙公司湖南弘润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湖南弘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8,000吨/年光引发剂H4酮项目”（以下简称弘润

化工项目）（一期）试生产方案业经专家组评审通过，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弘润化工项目（一期）的产品为年产5,446.4吨环己甲酸，环己甲酸作为中间体用于生产

H4酮，H4酮是光引发剂产品184的中间体，公司已具备184的规模化生产能力。该项目将有

利于公司实现184产品从甲苯到成品的全产业链贯通，符合公司光引发剂市场布局和纵向延

伸的发展需要，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本次仅为弘润化工项目（一期）的投产，弘润化工项目的其他工程尚在建设中，建成尚需

过程和时间，可能面临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建设不及预期的

风险。公司将积极推动相关工作，以保障弘润化工项目按计划建设运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3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
公司18,340吨/年光固化材料及光刻胶
中间体建设项目”部分产品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全资子公司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18,340吨/年光固化材料及光刻胶中间体建设项

目”（以下简称山东久日项目）的784光引发剂试生产方案业经专家组评审通过，目前已进入

试生产阶段。

本次投产的产品为山东久日项目的年产40吨784光引发剂，784光引发剂是一种吸收波

长长、具有光漂白效果的高效光引发剂，主要应用于对颜色有要求的UV固化产品以及新兴

的光学材料领域，其具备深层固化能力和高反应活性的独特性能，能够确保PCB光刻胶底部

完全固化，并形成致密且耐化学腐蚀的交联网络，从而满足PCB光刻胶后续焊接清洗等严苛

工艺的要求。该产品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尤其是丰富PCB光刻胶专用

光引发剂的产品种类，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增强公司在PCB行业的影

响力，这对巩固公司行业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本次仅为山东久日项目中部分产品的投产，山东久日项目拟开展的其他产品尚在建设

中，建成尚需过程和时间，可能面临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建

设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将积极推动相关工作，以保障山东久日项目按计划建设运行。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相关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结本次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

●涉案金额：1,734.18万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2024年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已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等规定对案件的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合

并报表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鸥物流公司）就与广西顶俏

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俏公司）等相关买卖合同纠纷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邕宁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24）桂 0109民初 2165号]（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4年8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该案经邕宁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2024年11月已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

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案号：（2024）桂 0109民初 2165号]（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4
年11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75）。

2025年2月，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案
号：（2025）桂0109执134号]（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

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期，云鸥物流公司收到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5）桂0109执

134号]，经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广西顶俏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味豪食品有限公司、冷

德春的财产进行调查，查明被执行人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次执

行程序终结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如发现被执行人具备了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可

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

三、其他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最新进展，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2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反诉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108）。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披露的云鸥物流公司与顶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公司2024年度已对该案件的

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利润产生影响。公司会就本次诉讼

及执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5）桂0109执134号]。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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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23

日（星期五）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23日上午9:15至2026年1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南山湾产业园区南强路6号广东英联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伟武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65人，代表股份总数

250,85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663％（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419,993,636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1,664,900股后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18,328,
736股，下同。）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代表股份总数249,099,24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546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9人，代表股份总数1,756,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00％。

（3）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559人，代表股份总数1,756,96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0％。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

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63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14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弃权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33,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792％；反对

1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15％；弃权7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9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派出的周涛律师和桑健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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